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借款管理制度 

第一条 目的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兰环保”、“公司”）为留住人

才，让员工能够更好的安居乐业、提高生活质量，也为了切实解决员工的生活压

力，进一步完善员工福利制度体系建设，特制订本管理制度，规范借款的申请与

执行管理，保证此专项福利计划的合理运行和指导日常操作。 

第二条 适用范围及用途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公司为员工提供借款的用途主要包括： 

1、解决员工或家庭近亲属发生重大疾病、事故等方面的医疗费用支出周转； 

2、家境困难周转等。 

本借款不得用于公司股权激励，且借款员工不得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以下

情况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1、接或者间接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自然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公司的法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上述第1、2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

十八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

偶的父母； 

5、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或者根据相关协议安排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存在上述

情形之一的；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者上市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的

其他与公司有特殊关系，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自然人。 

第三条 权责 

1、本管理制度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公司财务部为本管理制度专项借款资金的管理及发放部门。 



 

第四条 申请资格 

1、申请员工必须是与公司正式签订劳动合同的在职合同制员工； 

2、申请人不属于“第二条 适用范围及用途”定义的关联自然人； 

3、申请人没有不良征信记录，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第五条 额度限制 

个人借款的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第六条 提交资料 

1、申请员工如实填写《内部员工借款申请流程》，完成有关审核、审批手

续。 

2、审批通过的申请员工应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 

第七条 核定依据 

借款申请人可在最高额度150万元之内提出借款申请，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

理依据申请人的偿债能力、学历、工作年限、历年业绩考核结果、薪酬水平最终

审批确定给予申请人的借款额度。 

第八条 借款给付 

员工借款申请批准后，财务部凭据员工与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直接将经核

准的借款总额一次性汇入员工个人银行卡（仅限员工工资卡）账号内。 

第九条 还款方式 

1、借款人在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内还款，具体还款方式由双方在《员

工借款合同》中约定。 

2、资金利息：按借款合同约定执行。 

3、员工可在规定的还款期内，可选择部分或全部提前还款。 

4、如员工在借款合同规定的还款期内以任何方式离职，其按约定还款计划

尚未归还的借款余额必须由该员工在办理离职手续前予以一次性结清。 

第十一条 相关税费 

根据相关税务法规规定，如需要交纳相关税金的，员工应自行承担因该借款

所产生的税费。相关税费由公司在借款总额总扣减。 

第十二条 解释权 

本管理制度最终解释权归公司董事会。 



 

第十三条 生效日 

本管理制度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并执行。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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